
 
 

大 埔 区 议 会  
社 会 服 务 委 员 会  

2 0 1 6 年 第 四 次 会 议 记 录  

 
 
日  期 ︰  2 0 1 6 年 5 月 11 日 (星 期 三 )  
时  间 ︰  上 午 9 时 3 5 分  
地  点 ︰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出 席 者 ︰  

   出 席 时 间  离 席 时 间  

 谭 荣 勋 先 生  主 席  会 议 开 始  会 议 完 毕  

 罗 晓 枫 先 生  副 主 席  会 议 开 始  会 议 完 毕  

 陈 灶 良 先 生  委 员  上 午 11 时 2 6 分  会 议 完 毕  

 陈 笑 权 先 生 , M H  委 员  会 议 开 始  会 议 完 毕  

 周 炫 玮 先 生  委 员  会 议 开 始  会 议 完 毕  

 关 永 业 先 生  委 员  会 议 开 始  会 议 完 毕  

 刘 志 成 博 士  委 员  上 午 9 时 4 2 分  上 午 11 时 2 8 分  

 刘 勇 威 先 生  委 员  会 议 开 始  会 议 完 毕  

 李 国 英 先 生 , B B S , M H , J P  委 员  会 议 开 始  会 议 完 毕  

 李 华 光 先 生  委 员  上 午 9 时 4 1 分  会 议 完 毕  

 邓 铭 泰 先 生  委 员  会 议 开 始  上 午 11 时 1 4 分  

 胡 健 民 先 生  委 员  会 议 开 始  会 议 完 毕  

 任 启 邦 先 生  委 员  会 议 开 始  会 议 完 毕  

 任 万 全 先 生  委 员  上 午 9 时 3 7 分  会 议 完 毕  

 余 智 荣 先 生  委 员  会 议 开 始  会 议 完 毕  

 张 国 慧 先 生  委 员  上 午 9 时 4 1 分  会 议 完 毕  

 古 俊 轩 先 生  委 员  会 议 开 始  会 议 完 毕  

 潘 庆 辉 先 生 , M H  委 员  上 午 9 时 3 9 分  上 午 11 时 2 4 分  

 冼 俭 伟 先 生  委 员  上 午 9 时 4 9 分  上 午 11 时 2 4 分  

 许 莉 莉 女 士  秘 书  会 议 开 始  会 议 完 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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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席 者 ︰  

 
 何 婉 明 女 士  大 埔 及 北 区 助 理 福 利 专 员 2／ 社 会 福 利 署  

 黄 建 新 先 生  高 级 廉 政 教 育 主 任 (新 界 东 )／ 廉 政 公 署  

 詹 黄 淑 贞 女 士  署 理 房 屋 事 务 经 理 (大 埔 及 北 区 三 )／ 房 屋 署  

 徐 德 明 先 生  高 级 学 校 发 展 主 任 (大 埔 ) 3／ 教 育 局  

 文 志 贤 医 生  行 政 总 监 ／ 雅 丽 氏 何 妙 龄 那 打 素 医 院 及 大 埔 医 院  

 郑 家 欣 女 士  传 讯 及 小 区 关 系 经 理 ／ 雅 丽 氏 何 妙 龄 那 打 素 医 院 及 大 埔 医 院  

 陈 业 安 先 生  警 长 ／ 大 埔 警 民 关 系 组 ／ 香 港 警 务 处  

 萧 惠 芬 女 士  高 级 统 计 师 (普 查 策 划 ) 2／ 政 府 统 计 处  

 吴 水 安 先 生  高 级 外 勤 统 计 主 任 (普 查 ) 6／ 政 府 统 计 处  

 梁 少 强 先 生  高 级 行 政 主 任 (区 议 会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陈 开 明 先 生  高 级 联 络 主 任 ( 1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缺 席 者 ︰  

 
 区 镇 桦 先 生  委 员  

 黄 碧 娇 女 士 , M H , J P  委 员  

 
 
开 会 词  

 
 主 席 欢 迎 与 会 者 出 席 会 议 ， 并 宣 布 以 下 事 项 ：  

 
—  黄 碧 娇 女 士 因 代 表 区 议 会 出 席 立 法 会 会 议 而 未 能 出 席 会 议 ，她 已 向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提 交 缺 席 申 请 。根 据《 大 埔 区 议 会 常 规 》第 5 1 ( 1 )条 ，

区 议 会 只 会 批 准 区 议 员 因 身 体 不 适 、担 任 陪 审 员 、代 表 区 议 会 出 席

会 议 ／ 活 动 、出 席 立 法 会 或 行 政 会 议 的 会 议 而 提 出 的 缺 席 申 请 。因

此 ， 黄 女 士 的 申 请 获 得 批 准 。  

 
 

I .  通 过 社 会 服 务 委 员 会 2 0 1 6 年 3 月 9 日 第 三 次 会 议 记 录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S S  1 2 / 2 0 1 6 号 )  

 
2 .  秘 书 处 收 到 医 院 管 理 局 (“ 医 管 局 ” )的 修 订 建 议 。秘 书 简 述 修 订 内 容 。 

 
3 .  秘 书 处 在 会 前 收 到 医 管 局 对 第 三 次 会 议 记 录 的 修 订 建 议 ， 有 关 修 订 建

议 载 于 文 件 S S  1 2 / 2 0 1 6 号 。席 上 没 有 区 议 员 提 出 其 他 修 订 建 议 。主 席 宣 布

上 次 会 议 记 录 按 有 关 建 议 修 订 后 获 得 通 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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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  2 0 1 6 年 中 期 人 口 统 计 简 介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S S  1 3 / 2 0 1 6 号 )  

 
4 .  主 席 欢 迎 政 府 统 计 处 高 级 统 计 师 (普 查 策 划 ) 2 萧 惠 芬 女 士 及 高 级 外 勤

统 计 主 任 (普 查 ) 6 吴 水 安 先 生 出 席 会 议 。  

 
5 .  萧 女 士 向 委 员 简 介 2 0 1 6 年 中 期 人 口 统 计 的 安 排 。  

 
6 .  委 员 的 意 见 和 提 问 如 下 ：  

 
( i )  有 委 员 认 为 “ 无 纸 化 ” 好 处 虽 多 ， 但 如 统 计 员 在 访 问 期 间 需 作

备 注 ， 使 用 平 板 计 算 机 则 不 甚 方 便 。  

( i i )  多 位 委 员 担 心 如 一 旦 发 生 联 机 失 败 、 平 板 计 算 机 故 障 、 遗 失 平

板 计 算 机 等 情 况 ， 市 民 的 私 人 数 据 会 遭 外 泄 。  

( i i i )  有 委 员 分 享 个 人 经 验 ， 指 统 计 员 须 到 偏 远 地 区 或 大 型 屋 苑 进 行

访 问 ， 体 力 消 耗 颇 大 。 他 希 望 统 计 处 作 好 交 通 安 排 ， 以 减 少 统

计 员 的 步 行 时 间 。  

( i v )  有 委 员 询 问 ， 按 照 法 例 市 民 是 否 必 须 接 受 访 问 。  

( v )  有 委 员 希 望 统 计 处 多 作 宣 传 ，令 更 多 市 民 知 悉 2 0 1 6 年 中 期 人 口

统 计 的 安 排 。  

 
7 .  萧 女 士 回 应 如 下 ：  

 
( i )  统 计 处 在 设 计 电 子 问 卷 时 已 预 留 空 间 让 统 计 员 在 平 板 计 算 机 上

填 写 补 充 数 据 。  

( i i )  部 分 地 方 可 能 会 出 现 讯 号 不 良 的 情 况 。 统 计 员 在 出 勤 前 须 预 先

在 外 勤 工 作 站 下 载 访 问 单 位 的 数 据 及 相 关 表 格 。 他 们 在 访 问 时

可 脱 机 浏 览 和 使 用 这 些 数 据 和 表 格 。  

( i i i )  完 成 访 问 后 ， 在 平 板 计 算 机 可 以 联 机 的 情 况 下 ， 住 户 所 提 供 的

资 料 便 会 实 时 上 传 至 统 计 处 的 内 部 系 统 ， 而 不 会 再 储 存 于 平 板

计 算 机 内 。 为 了 确 保 网 络 覆 盖 范 围 ， 统 计 员 所 用 的 平 板 计 算 机

均 使 用 4 G。另 外 ，当 统 计 员 完 成 一 天 的 工 作 注 销 系 统 后 ，所 有

数 据 亦 会 上 传 至 统 计 处 的 内 部 系 统 ， 而 不 会 储 存 在 每 部 平 板 计

算 机 内 。  

( i v )  统 计 员 如 遗 失 平 板 计 算 机 ， 必 须 实 时 上 报 。 统 计 处 可 遥 距 清 除

平 板 计 算 机 上 的 所 有 数 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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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  统 计 员 会 以 两 人 一 组 进 行 访 问 。除 各 自 配 备 一 部 平 板 计 算 机 外 ，

他 们 亦 会 带 备 少 量 印 刷 版 问 卷 ，以 备 不 时 之 需 。 (例 如 如 两 部 平

板 计 算 机 同 时 故 障 )  

( v i )  统 计 处 明 白 访 问 员 到 偏 远 地 区 工 作 所 遇 到 的 难 处 ， 故 会 为 他 们

提 供 适 当 的 交 通 ， 惟 某 些 地 方 必 须 徒 步 前 往 。 统 计 处 会 评 估 每

个 统 计 员 的 步 程 ， 以 确 保 访 问 可 顺 利 进 行 。  

( v i i )  根 据《 统 计 及 普 查（ 2 0 1 6 年 人 口 普 查 ）令 》，每 个 居 住 于 获 抽 选

的 屋 宇 单 位 内 的 住 户 均 须 向 统 计 处 提 供 资 料 。  

( v i i i )  统 计 处 会 在 2 0 1 6 年 5 月 底 开 始 展 开 大 型 宣 传 活 动 。除 透 过 一 般

媒 体 宣 传 外 ， 统 计 处 亦 会 利 用 电 子 媒 体 进 行 宣 传 ， 以 配 合 使 用

电 子 问 卷 的 安 排 。统 计 处 希 望 所 有 市 民 均 知 道 2 0 1 6 年 中 期 人 口

统 计 的 安 排 ， 以 免 被 假 冒 网 站 ／ 电 邮 ／ 来 电 所 骗 。  

( i x )  统 计 处 曾 在 2 0 1 5 年 进 行 测 试 性 统 计 调 查 ，得 悉 在 乡 郊 地 区 联 机

有 困 难 。 有 见 及 此 ， 统 计 处 今 年 不 再 采 用 3 G 而 改 用 4 G， 而 且

改 良 了 整 个 计 算 机 系 统 。  

 
8 .  主 席 感 谢 萧 女 士 的 介 绍 ， 并 预 祝 2 0 1 6 年 中 期 人 口 统 计 成 功 。  

 
 

I I I .  医 院 管 理 局 报 告 大 埔 医 院 、 雅 丽 氏 何 妙 龄 那 打 素 医 院 提 供 服 务 的 情 况  

 
9 .  文 志 贤 医 生 报 告 如 下 ：  

 
( i )  随 着 冬 季 过 去 ， 流 感 肆 虐 的 情 况 已 见 纾 缓 。 雅 丽 氏 何 妙 龄 那 打

素 医 院 (“ 那 打 素 医 院 ”)的 急 症 室 仍 然 爆 满 ，但 情 况 会 慢 慢 好 转 。 

( i i )  那 打 素 医 院 和 大 埔 医 院 在 2 0 1 5 年 参 加 了 澳 洲 医 疗 服 务 标 准 评 审

机 构 所 办 的 认 证 计 划 。 评 审 机 构 规 定 参 与 计 划 的 医 院 每 两 年 需

要 接 受 定 期 复 核 ，而 那 打 素 医 院 和 大 埔 医 院 将 于 本 年 7 月 进 行 。

该 委 员 会 曾 在 2 0 1 5 年 就 两 所 医 院 的 服 务 提 供 建 议 ，院 方 已 积 极

进 行 改 善 计 划 以 响 应 相 关 建 议 。  

( i i i )  医 管 局 资 助 那 打 素 医 院 发 展 的 电 热 联 供 系 统 将 于 本 年 7 月 全 面

启 用 。 上 述 系 统 利 用 堆 填 区 产 生 的 沼 气 制 造 热 能 ， 每 年 可 减 少

2  0 0 0 吨 碳 排 放 量 。为 推 广 节 能 减 碳 的 文 化 ，同 时 鼓 励 下 一 代 关

注 环 保 ，那 打 素 医 院 与 香 港 中 华 煤 气 有 限 公 司 合 办“‘ 齐 来 爱 环

保 ’青 少 年 画 家 外 墙 设 计 比 赛 ”。院 方 会 考 虑 将 其 中 一 幅 得 奖 作

品 绘 画 在 电 热 联 供 系 统 设 施 的 外 墙 。文 医 生 希 望 委 员 帮 忙 宣 传 。 

 
1 0 .  主 席 请 院 方 向 委 员 提 供 比 赛 详 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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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后 补 注 ︰ 秘 书 处 已 于 2 0 1 6 年 5 月 1 2 日 将 有 关 资 料 转 交 委 员 。 )  

 
11 .  委 员 第 一 轮 的 意 见 和 提 问 如 下 ：  

 
( i )  部 分 委 员 指 不 少 市 民 不 满 那 打 素 医 院 急 症 室 的 轮 候 时 间 太 长 。

有 委 员 建 议 院 方 多 向 候 诊 市 民 公 布 急 症 室 的 使 用 情 况 (如 轮 候

次 序 等 )， 藉 增 加 透 明 度 避 免 他 们 与 院 方 产 生 不 必 要 的 误 会 。  

( i i )  有 委 员 认 为 普 通 科 门 诊 的 诊 症 时 间 和 轮 候 时 间 不 太 合 理 。 他 分

享 个 人 经 验 ，指 有 一 次 他 比 预 约 时 间 早 约 3 0 分 钟 到 达 诊 所 ，结

果 到 预 约 时 间 3 0 分 钟 后 才 可 见 医 生 ，唯 诊 症 时 间 又 却 不 足 五 分

钟 。 他 询 问 每 个 医 生 每 天 平 均 的 诊 症 数 目 及 诊 症 每 个 病 人 平 均

所 需 的 时 间 。  

( i i i )  有 委 员 建 议 普 通 科 门 诊 弹 性 安 排 病 人 的 诊 症 次 序 。 病 人 如 比 预

约 时 间 早 到 ， 可 让 其 先 行 就 诊 。  

( i v )  有 委 员 指 他 知 悉 政 府 已 为 未 来 1 0 年 预 留 二 千 亿 元 改 善 医 疗 设

施 。 他 希 望 院 方 提 供 有 关 详 情 。 此 外 ， 他 指 委 员 会 在 上 届 已 开

始 争 取 扩 建 那 打 素 医 院 。 他 查 询 有 关 进 展 情 况 。  

 
1 2 .  文 医 生 感 谢 委 员 对 院 方 服 务 的 意 见 及 包 容 。 他 回 应 如 下 ：  

 
( i )  院 方 难 以 预 计 到 急 症 室 求 诊 的 病 人 多 寡 及 他 们 的 病 情 轻 重 ， 只

能 按 时 段 分 配 人 手 。  

( i i )  院 方 会 继 续 与 市 民 加 强 沟 通 ， 并 会 利 用 广 播 系 统 告 知 候 诊 市 民

急 症 室 的 使 用 情 况 。  

( i i i )  普 通 科 门 诊 现 时 面 对 极 大 困 难 ， 诊 所 服 务 的 供 求 已 达 饱 和 。 以

赛 马 会 诊 所 为 例 ， 每 个 医 生 在 四 小 时 内 约 须 为 5 0 个 病 人 诊 症 。 

( i v )  院 方 会 探 讨 灵 活 安 排 诊 症 次 序 的 可 行 性 。  

( v )  暂 时 未 有 任 何 与 扩 建 那 打 素 医 院 或 其 他 与 大 埔 有 关 的 医 疗 政 策

消 息 。 在 大 埔 区 内 兴 建 小 区 健 康 中 心 实 有 必 要 。 如 有 资 源 ， 院

方 定 会 全 力 配 合 ， 以 落 实 有 关 计 划 。  

 
1 3 .  委 员 第 二 轮 的 意 见 和 提 问 如 下 ：  

 
( i )  有 委 员 查 询 大 埔 赛 马 会 普 通 科 门 诊 诊 所 扩 建 工 程 的 进 度 及 竣 工

日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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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  有 委 员 指 急 症 室 的 使 用 情 况 受 病 房 、 医 院 间 病 人 的 流 动 速 度 影

响 。 他 希 望 医 院 间 加 强 出 院 和 转 院 的 服 务 。  

( i i i )  部 分 委 员 指 不 少 市 民 未 能 透 过 电 话 预 约 普 通 科 门 诊 服 务 。  

( i v )  有 委 员 指 不 少 专 科 门 诊 病 人 被 安 排 到 普 通 科 门 诊 覆 诊 ， 因 而 占

用 不 少 诊 症 名 额 。 市 民 未 能 使 用 普 通 科 门 诊 服 务 难 免 会 到 急 症

室 求 诊 。  

( v )  有 委 员 指 那 打 素 医 院 急 症 室 的 轮 候 时 间 已 比 其 他 医 院 的 急 症 室

短 。 他 希 望 委 员 体 谅 院 方 。  

( v i )  有 委 员 指 不 少 使 用 急 症 室 的 市 民 其 实 病 情 并 非“ 紧 急 ”。他 希 望

院 方 多 加 教 育 市 民 正 确 使 用 急 症 室 服 务 。  

( v i i )  有 委 员 感 谢 院 方 在 大 埔 赛 马 会 普 通 科 门 诊 诊 所 设 置 过 度 性 的 遮

荫 设 施 ， 惟 他 发 现 设 施 上 有 不 少 警 示 标 语 。 他 询 问 最 近 是 否 曾

发 生 意 外 。  

( v i i i )  有 委 员 希 望 除 大 埔 赛 马 会 普 通 科 门 诊 诊 所 外 ， 王 少 清 家 庭 医 学

中 心 亦 可 增 设 夜 诊 服 务 。  

 
1 4 .  文 医 生 回 应 如 下 ：  

 
( i )  院 方 会 尽 力 解 决 普 通 科 门 诊 服 务 饱 和 的 问 题 。 大 埔 赛 马 会 普 通

科 门 诊 诊 所 扩 建 后 会 多 增 一 间 诊 症 房 ， 普 通 科 门 诊 名 额 亦 会 有

所 增 加 。  

( i i )  大 埔 赛 马 会 普 通 科 门 诊 诊 所 扩 建 工 程 进 展 顺 利 ， 新 增 设 施 于 本

年 第 四 季 便 可 投 入 服 务 。  

( i i i )  教 育 市 民 正 确 使 用 急 症 室 服 务 非 常 重 要 。 如 委 员 有 意 筹 办 有 关

教 育 活 动 ， 院 方 定 必 全 力 支 持 。  

( i v )  有 关 在 王 少 清 家 庭 医 学 中 心 增 设 夜 诊 服 务 的 问 题 ， 他 会 在 会 后

向 委 员 补 充 资 料 。  

 
(会 后 补 注 ︰  医 管 局 回 复 ，有 关 在 王 少 清 家 庭 医 学 中 心 增 设 夜 诊 服 务 ，

需 要 医 生 、护 士 、药 剂 师 及 其 他 辅 助 人 员 等 多 方 面 的 资 源

配 合 ，方 能 确 保 服 务 质 素 。现 阶 段 院 方 并 未 有 额 外 资 源 于

王 少 清 家 庭 医 学 中 心 增 设 夜 诊 服 务 。 )  

 
 

I V.  教 育 局 报 告 大 埔 区 教 育 事 项  

 
1 5 .  徐 德 明 先 生 报 告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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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针 对 学 生 自 杀 的 问 题 ， 教 育 局 已 推 出 以 下 措 施 ：  

a .  教 育 局 与 教 育 工 作 者 、 学 者 、 专 家 等 于 2 0 1 6 年 3 月 3 0 日

成 立 了“ 防 止 学 生 自 杀 委 员 会 ”。委 员 会 主 席 由 香 港 大 学 防

止 自 杀 研 究 中 心 总 监 叶 兆 辉 教 授 出 任 ， 叶 教 授 会 带 领 委 员

会 分 析 最 近 每 宗 学 生 自 杀 的 个 案 ， 并 向 政 府 提 交 报 告 及 建

议 。  

b .  教 育 局 在 过 去 两 个 月 举 办 了 五 场 分 区 研 讨 会 ， 当 中 四 场 以

学 校 教 职 员 为 主 要 对 象 ， 一 场 以 家 长 为 主 要 对 象 ， 后 者 旨

在 提 高 家 长 意 识 ， 辨 识 子 女 是 否 有 情 绪 问 题 ， 以 及 向 他 们

讲 解 一 些 应 对 方 法 。  

c .  教 育 局 派 遣 教 育 心 理 学 家 于 本 年 3 月 至 4 月 期 间 到 学 校 为

老 师 开 办 讲 座 ， 教 导 他 们 识 别 及 处 理 有 情 绪 问 题 学 生 的 方

法 ， 并 向 师 生 介 绍 各 种 求 助 渠 道 。  

d .  由 教 育 局 心 理 学 家 及 辅 导 人 员 组 成 的 专 业 团 队 会 到 有 需 要

的 学 校 向 师 生 提 供 支 持 。  

e .  政 府 已 开 展 宣 传 工 作 ， 勉 励 人 们 珍 惜 生 命 。 局 方 分 别 以 学

校 、 学 生 和 家 长 为 对 象 ， 印 制 不 同 单 张 ， 为 每 类 人 士 提 供

所 需 信 息 。 局 方 希 望 学 校 和 家 长 及 早 识 别 有 情 绪 问 题 的 学

生 ， 以 便 及 早 伸 出 援 手 。  

( i i )  区 内 有 一 间 国 际 学 校 － A me r i c a n  S c h o o l  H o n g  K o n g 预 计 于 本 年

9 月 开 学 。该 校 使 用 前 佛 教 慧 远 中 学 的 校 舍 ，因 此 由 获 批 核 校 舍

至 开 办 所 需 的 时 间 较 短 。 该 校 上 月 已 成 功 注 册 开 办 G r a d e  1 至

G r a d e  6 的 课 程 。根 据 办 学 条 款 ，该 校 最 少 要 有 8 5 %学 位 收 录 非

本 地 学 生 。  

( i i i )  另 一 间 将 开 办 的 德 萃 小 学 亦 预 计 于 本 年 9 月 开 学 ，属 私 立 运 作 ，

该 校 已 成 功 注 册 开 办 小 一 至 小 六 的 课 程 。  

( i v )  教 育 局 已 发 出 小 学 开 班 信 。 本 年 度 会 继 续 以 学 校 小 六 毕 业 班 的

数 目 为 基 础 决 定 小 一 的 班 数 。 此 外 ， 因 适 龄 学 童 增 加 ， 区 内 学

校 共 额 外 提 供 了 三 个 课 室 ， 开 办 三 班 小 一 。 除 增 加 课 室 外 ， 本

年 度 区 内 所 有 小 学 均 会 加 派 学 生 ， 每 班 约 有 3 0 至 3 2 人 ， 学 校

会 获“ 额 外 学 位 现 金 津 贴 ”。而 实 施 小 班 教 学 的 学 校 会 获 提 供 额

外“ 助 理 小 学 学 位 教 师 ”教 席 及“ 额 外 补 充 学 习 津 贴 ”，以 提 升

学 与 教 的 效 能 。  

 
1 6 .  委 员 第 一 轮 的 意 见 和 提 问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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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有 委 员 指 早 前 委 员 会 通 过 暂 缓 T S A， 但 有 家 长 向 委 员 反 映 校 方

仍 向 他 们 施 压 ， 强 迫 其 子 女 参 与 T S A。 委 员 希 望 局 方 介 入 协 助

他 们 。  

( i i )  有 委 员 认 为 秘 书 处 应 去 信 区 内 学 校 讲 解 委 员 会 所 作 有 关 教 育 事

项 的 决 议 。  

( i i i )  有 委 员 担 心 A me r i c a n  S c h o o l  H o n g  K o n g 于 本 年 开 学 后 会 加 重 附

近 道 路 的 负 担 。 他 希 望 局 方 就 有 关 交 通 情 况 与 学 校 保 持 沟 通 。  

( i v )  多 位 委 员 指 责 局 方 在 会 议 前 一 天 宣 布 停 课 的 时 间 尴 尬 ， 令 家 长

和 学 生 无 所 适 从 。他 们 明 白“ 天 有 不 测 之 风 云 ”，但 希 望 局 方 与

天 文 台 加 强 联 系 ， 并 参 考 处 理 台 风 警 告 的 方 法 ， 同 步 甚 或 预 早

发 放 有 关 讯 息 ， 令 市 民 能 有 所 准 备 。  

( v )  两 位 校 长 认 为 现 时 局 方 向 学 校 提 供 有 关 恶 劣 天 气 上 学 安 排 的 指

引 清 晰 ， 惟 在 这 个 时 段 作 出 停 课 安 排 ， 对 大 部 分 学 校 来 说 均 属

首 次 ， 因 此 欠 缺 处 理 事 件 的 经 验 。 他 们 指 每 间 学 校 的 上 下 课 时

间 、校 车 接 送 安 排 等 均 有 所 不 同 ，因 此 对 停 课 决 定 有 不 同 对 策 。

他 们 相 信 学 校 有 足 够 能 力 应 对 问 题 。 他 们 指 学 生 的 安 全 永 远 是

首 要 考 虑 ， 学 校 不 会 强 迫 已 回 校 的 学 生 离 开 ， 亦 会 妥 善 照 顾 留

校 的 学 生 。 他 们 强 调 ， 学 校 发 布 讯 息 可 能 较 新 闻 报 道 迟 ， 但 家

长 必 须 以 学 校 发 布 的 讯 息 为 准 ， 以 免 造 成 不 必 要 的 混 乱 。  

( v i )  有 委 员 提 议 如 天 文 台 已 预 见 天 气 渐 趋 恶 劣 ，只 要 达 到 某 个 机 率 ，

应 提 议 教 育 局 停 课 。 如 教 育 局 每 次 均 要 待 恶 劣 天 气 来 临 、 天 文

台 发 出 警 告 后 才 作 决 定 ， 则 难 以 急 市 民 所 急 。  

 
1 7 .  徐 德 明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  

 
( i )  局 方 会 探 讨 与 天 文 台 同 时 发 布 讯 息 是 否 可 行 ， 但 希 望 委 员 明 白

局 方 须 根 据 天 文 台 的 讯 息 作 出 停 课 决 定 。  

( i i )  教 育 局 常 任 秘 书 长 根 据 法 例 赋 予 的 权 力 ， 在 天 气 恶 劣 情 况 下 宣

布 停 课 。 至 于 是 否 可 在 预 计 某 个 机 率 会 有 恶 劣 天 气 的 情 况 下 宣

布 停 课 ， 可 能 牵 涉 法 例 的 授 权 ， 同 时 亦 要 考 虑 公 众 是 否 接 受 。  

( i i i )  教 育 局 极 度 关 注 学 校 强 迫 学 生 参 与 T SA 的 情 况 。 委 员 可 向 局 方

提 供 更 多 数 据 ， 以 便 局 方 跟 进 。 不 过 ， 局 方 亦 不 排 除 是 学 校 与

家 长 间 沟 通 不 足 而 产 生 的 误 解 。 教 育 局 的 区 域 办 事 处 会 协 助 家

长 和 学 校 沟 通 ， 以 避 免 误 解 。  

( i v )  A me r i c a n  S c h o o l  H o n g  K o n g 于 本 年 9 月 开 学 ， 学 生 人 数 暂 时 不

多 。 局 方 会 密 切 留 意 情 况 。 如 有 需 要 ， 局 方 会 与 有 关 部 门 沟 通

及 作 出 相 应 安 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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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  局 方 已 发 给 学 校 相 关 指 引 ，亦 相 信 学 校 有 能 力 应 对 停 课 的 安 排 。

局 方 会 继 续 和 学 校 保 持 沟 通 ， 以 免 学 校 在 课 安 排 方 面 有 误 会 或

遗 漏 。  

 
1 8 .  委 员 第 二 轮 的 意 见 和 提 问 如 下 ：  

 
( i )  有 委 员 认 为 天 文 台 和 教 育 局 均 须 就 停 课 决 定 承 担 责 任 。 他 认 为

如 有 助 完 善 有 关 机 制 ， 修 订 法 例 亦 未 尝 不 可 。  

( i i )  主 席 指 局 方 的 决 定 与 公 众 期 望 有 落 差 才 引 起 社 会 的 重 大 回 响 。

他 提 议 天 文 台 一 如 处 理 台 风 警 告 般 处 理 暴 雨 警 告 ， 预 早 通 知 教

育 局 其 决 定 ， 以 免 出 现 是 次 般 尴 尬 的 情 况 。  

( i i i )  有 委 员 指 罗 定 邦 中 学 前 的 回 旋 处 在 暴 雨 期 间 严 重 水 浸 ， 影 响 学

生 上 学 。  

( i v )  部 分 委 员 表 示 明 白 作 出 停 课 决 定 在 法 例 上 的 限 制 ， 但 希 望 局 方

汲 取 经 验 改 善 日 后 的 安 排 。  

 
1 9 .  徐 德 明 先 生 表 示 ， 按 出 现 恶 劣 天 气 的 机 率 决 定 停 课 的做法 需 要 社会 的

共 识 ， 局 方 会 以 学 童 上 学 的 安 全 为 大 前 提 ， 继 续 与 天 文 台 研 究 各 种 优 化 措

施 。 他 承 诺 向 局 方 反 映 委 员 的 意 见 。  

 
2 0 .  主 席 同 意 学 童 上 学 的 安 全 至 为 重 要 。 他 指 通 报 及 停 课机制 的 问 题可 继

续 交 由 局 方 研 究 ， 罗 定 邦 中 学 前 回 旋 处 水 浸 的 问 题 则 可 于 环 境 及 房 屋 委 员

会 会 议 上 向 有 关 部 门 反 映 。  

 
 

V.  政 府 部 门 报 告 2 0 1 6 年 3 月 及 4 月 在 大 埔 举 办 的 各 项 小 区 活 动 的 参 与 情 况 及

拟 于 2 0 1 6 年 5 月 及 6 月 在 大 埔 举 办 的 各 项 小 区 活 动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S S  1 4 / 2 0 1 6 号 )  

 
2 1 .  何婉明 女士 和 黄 建 新 先生 分别报告 2016 年 3 月及 4 月社会福利署和

廉 政 公 署 在 大 埔 举 办 的 小 区 活 动 的 参 与 情 况 ，以 及 拟 于 2 0 1 6 年 5 月 及 6 月

在 大 埔 举 办 的 小 区 活 动 。 黄 先 生 另 补 充 指 大 埔 区 议 会 早 前 已 通 过 决 议 ， 同

意 与 廉 政 公 署 新 界 东 办 事 处 合 办“‘ 全 城 ．传 诚 ’大 埔 区 倡 廉 活 动 2 0 1 6 / 1 7”，
有 关 活 动 正 在 筹 备 当 中 。  

 
2 2 .  何 女 士 表 示 ， 为 使 委 员 了 解 大 埔 区 内 两 所 综 合 家 庭 服务中 心 的 服 务 ，

包 括 所 办 活 动 的 详 情 ，两 所 中 心 会 将 定 期 出 版 的 通 讯 (每 年 三 至 四 期 )送 交 委

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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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I .  社 会 福 利 署 报 告 2 01 6 年 1 月 至 3 月 大 埔 区 主 要 社 会 服 务 数 据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S S  1 5 / 2 0 1 6 号 )  

 
2 3 .  何 女 士 介 绍 文 件 。 她 指 如 数 据 有 明 显 变 化 ， 她 会 再 向委员 报 告 社 会 福

利 署 就 这 些 变 化 所 作 的 观 察 。  

 
 

V I I .  2 0 1 6 / 1 7 年 度 社 会 服 务 委 员 会 区 议 会 拨 款 分 配 预 算 及 2 0 1 6 / 1 7 年 度 康 复 服 务

公 众 教 育 活 动 拨 款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S S  1 6 / 2 0 1 6 号 )  

 
2 4 .  主 席 报 告 ， 大 埔 区 议 会 于 本年 5 月 5 日 的 会 议上 通 过在 2016 /17 财 政

年 度 拨 款 1 , 1 7 9 , 0 0 0 元 予 本 委 员 会 。 委 员 备 悉 该 笔 拨 款 的 分 配 预 算 。  

 
2 5 .  主 席 报 告 ， 劳 工 及 福 利 局 康 复 咨 询 委 员 会 属 下 的 康 复服务 公 众 教育 活

动 小 组 本 年 度 会 继 续 向 大 埔 区 议 会 提 供 5 3 , 0 0 0 元 资 助 ， 以 供 筹 办 地 区 康 复

服 务 公 众 教 育 活 动 。 委 员 会 同 意 接 受 这 笔 资 助 ， 并 决 定 将 有 关 事 宜 交 予 关

怀 社 群 工 作 小 组 跟 进 。  

 
 

VIII. 工 作 小 组 报 告  

 
(一 )  长 者 及 医 疗 服 务 工 作 小 组  

 
2 6 .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李 国 英 先 生 报 告 如 下 ：工 作 小 组 已 于 2 0 1 6 年 4 月 1 2 日

举 行 本 年 度 第 一 次 会 议 ， 会 上 通 过 在 本 年 度 举 办 六 项 工 作 计 划 。 该 六 项 工

作 计 划 的 拨 款 申 请 将 于 今 次 会 议 上 审 议 ，申 请 款 额 合 共 33 5 , 8 9 5 元 。他 请 委

员 支 持 有 关 申 请 。  

 
 
(二 )  青 少 年 计 划 工 作 小 组  

 
2 7 .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罗 晓 枫 先 生 报 告 如下 ：工 作 小 组已 于 2016 年 4 月 8 日

举 行 本 年 度 第 一 次 会 议 ， 会 上 通 过 在 本 年 度 举 办 七 项 工 作 计 划 。 该 七 项 工

作 计 划 的 拨 款 申 请 将 于 今 次 会 议 上 审 议 ，申 请 款 额 合 共 2 7 8 , 4 7 3 . 5 元 。他 请

委 员 支 持 有 关 申 请 。  

 
  

SS-M4(11.5.2016)sc p.10 



-   -  11  

 
(三 )  关 怀 社 群 工 作 小 组  

 
2 8 .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余 智 荣 先 生 报 告 如 下 ：工 作 小 组 已 于 2 0 1 6 年 4 月 1 4 日

举 行 本 年 度 第 一 次 会 议 ， 会 上 通 过 在 本 年 度 举 办 1 2 项 工 作 计 划 。 该 1 2 项

工 作 计 划 的 拨 款 申 请 将 于 今 次 会 议 上 审 议 ，申 请 款 额 合 共 4 5 5 , 8 4 7 . 5 元 ，当

中 包 括 劳 工 及 福 利 局 5 3 , 0 0 0 元 的 拨 款 。 他 请 委 员 支 持 有 关 申 请 。  

 
 

I X .  申 请 区 议 会 拨 款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S S  1 7 / 2 0 1 6 号 及 S S  1 8 / 2 0 1 6 号 )  

 
2 9 .  主 席 请 委 员 按 需 要 就 是 次 提 交 本 委 员 会 审 议 的 区 议 会拨款 申 请 申报 利

益 。  

 
3 0 .  秘 书 报 告 ， 秘 书 处 编 制 了 一 份 报 表 ， 胪 列 出 委 员 在 有关申 请 机 构担 任

的 职 位 (见 会 议 记 录 附 件 一 )。她 请 委 员 细 阅 报 表 内 的 数 据 ，有 需 要 时 作 出 修

订 或 补 充 。 此 外 ， 如 委 员 与 是 次 会 议 须 处 理 的 拨 款 申 请 有 任 何 直 接 个 人 利

益 、 金 钱 上 的 利 益 或 其 他 方 面 的 利 益 关 系 ， 亦 须 作 出 申 报 。  

 
3 1 .  委 员 同 意 按 附 件 所 列 的 数 据 申 报 利 益 。  

 
3 2 .  主 席 表 示 ，他 曾 申 报 与“ 2 0 1 6 大 埔 区 杰 出 学 生 选 举 颁 奖 礼 ”、“ 大 埔 健

康 嘉 年 华 2 0 1 6”、“ 第 六 届 大 埔 区 学 届 辩 论 比 赛 ”、“ 第 五 届 大 埔 区 学 生 领 袖

培 训 计 划 ” 及 “ 第 二 届 大 埔 区 中 学 生 义 工 计 划 比 赛 ” 的 主 办 、 合 办 或 协 办

团 体 的 关 连 。 依 照 《 大 埔 区 议 会 常 规 》 第 4 8 ( 1 2 )条 ， 他 请 委 员 会 副 主 席 决

定 他 可 否 就 上 述 三 项 活 动 的 拨 款 申 请 发 言 、 表 决 或 应 否 避 席 。  

 
3 3 .  罗 晓 枫 先 生 认 为 主 席 虽 在 上 述 五 项 活 动 的 主 办 、 合 办或协 办 团 体担 任

具 实 务 的 职 位 ， 但 不 涉 及 金 钱 或 其 他 方 面 的 利 益 ， 因 此 应 可 在 讨 论 该 五 项

活 动 的 拨 款 申 请 时 继 续 主 持 会 议 ， 但 不 应 讨 论 、 决 议 或 投 票 ， 惟 在 有 需 要

时 ， 他 可 向 委 员 补 充 数 据 。 委 员 对 此 表 示 赞 同 。  

 
3 4 .  秘 书 对 如 何 处 理 其 他 申 报 利 益 的 委 员 有 以 下 建 议 ︰  

 
( i )  由 于 申 报 利 益 的 委 员 只 涉 及 在 有 关 活 动 的 主 办 、 合 办 或 协 办 机

构 担 任 职 位 ， 并 不 涉 及 金 钱 或 其 他 方 面 的 利 益 ， 因 此 他 们 无 须

避 席 。  

( i i )  如 委 员 在 有 关 机 构 担 任 不 具 实 务 的 职 位 ， 但 不 涉 及 金 钱 或 其 他

方 面 的 利 益 ， 则 他 们 仍 可 参 与 有 关 讨 论 及 决 议 。  

SS-M4(11.5.2016)sc p.11 



-   -  1 2  

 
( i i i )  如 委 员 在 有 关 机 构 担 任 具 实 务 的 职 位 ， 但 不 涉 及 金 钱 或 其 他 方

面 的 利 益 ， 则 须 在 讨 论 有 关 拨 款 申 请 时 保 持 缄 默 ， 亦 不 可 参 与

有 关 拨 款 申 请 的 决 议 或 投 票 。 如 有 需 要 ， 主 席 可 请 他 们 提 供 补

充 数 据 。  

 
3 5 .  委 员 对 以 上 安 排 没 有 异 议 。  

 
3 6 .  主 席 请 委 员 审 议 3 1 项 区 议 会 拨 款 申 请 。他 表 示 ，委 员 如 信 纳 这 些 申 请

符 合 区 议 会 拨 款 的 资 助 范 围 ， 活 动 又 能 令 在 区 内 居 住 、 工 作 或 上 学 的 人 士

受 惠 ， 则 可 考 虑 予 以 通 过 。  

 
3 7 .  委 员 就 各 项 拨 款 申 请 议 决 如 下 ：  

 
(i) 拨 款 7 7 , 4 3 0 元 予 救 世 军 大 埔 长 者 综 合 服 务 ， 以 供 举 办 “ 端 阳 敬

老 汇 演 2 0 1 6”，并 批 准 申 请 机 构 以 区 议 会 拨 款 支 付 文 件 所 列 获 批

拨 款 前 已 招 致 的 开 支 。  

(ii) 拨 款 8 3 , 2 1 0 元 予 救 世 军 大 埔 综 合 家 居 照 顾 服 务 ， 以 供 举 办 “ 大

埔 好 ‘ 轮 ’ 里 ： 体 弱 长 者 及 护 老 家 庭 支 持 计 划 ”。  

(iii) 拨 款 1 9 , 8 8 0 元 予 伸 手 助 人 协 会 樟 木 头 老 人 度 假 中 心 ， 以 供 举 办

“ 四 季 养 生 保 健 系 列 ： 夏 之 清 爽 ~‘ 消 暑 去 湿 ’”。  

(iv) 拨 款 1 6 , 6 9 0 元 予 香 港 物 理 治 疗 关 注 组 ， 以 供 举 办 “ 大 埔 区 物 理

治 疗 嘉 年 华 ”。  

(v) 拨 款 8 9 , 8 7 0 元 予 救 世 军 大 埔 长 者 综 合 服 务 ， 以 供 举 办 “ 爱 心 伴

耆 年 小 区 义 工 嘉 许 暨 家 庭 同 乐 日 2 0 1 6”。  

(vi) 拨 款 4 8 , 8 1 5 元 予 救 世 军 大 埔 长 者 综 合 服 务 ，以 供 举 办“ 新 春 颂 -
长 者 家 居 清 洁 及 岁 晚 亲 善 探 访 2 0 1 7”。  

(vii) 拨 款 3 1 , 2 3 2 元 予 大 埔 青 年 协 会 ，以 供 举 办“ 2 0 1 6 大 埔 区 杰 出 学

生 选 举 颁 奖 礼 ”，并 批 准 申 请 机 构 以 区 议 会 拨 款 支 付 文 件 所 列 获

批 拨 款 前 已 招 致 的 开 支 。  

(viii) 拨 款 7 2 , 8 9 6 元 予 香 港 小 童 群 益 会 赛 马 会 大 埔 青 少 年 综 合 服 务 中

心 ， 以 供 举 办 “‘ 环 ’ 行 计 划 ”， 并 批 准 申 请 机 构 以 区 议 会 拨 款

支 付 文 件 所 列 获 批 拨 款 前 已 招 致 的 开 支 。  

(ix) 拨 款 3 5 , 3 6 1 . 5 元 予 基 督 教 香 港 信 义 会 太 和 青 少 年 综 合 服 务 中

心 ， 以 供 举 办 “‘ 卓 越 ’ 少 年 领 袖 训 练 计 划 2 0 1 6”。  

(x) 拨 款 4 8 , 0 0 0 元 予 救 世 军 新 界 东 综 合 服 务 大 埔 青 少 年 综 合 服 务 ，

以 供 举 办 “‘ 爱 ’． 演 世 界 2 0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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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拨 款 2 0 , 1 6 4 元 予 香 港 红 十 字 会 新 界 东 总 部 ， 以 供 举 办 “ 大 埔 健

康 嘉 年 华 2 0 1 6”。  

(xii) 拨 款 1 7 , 2 1 0 元 予 香 港 青 少 年 服 务 处 大 埔 地 区 青 少 年 外 展 社 会 工

作 队 ， 以 供 举 办 “ Vo i c e  E x c h a n g e 声 音 交 流 ”。  

(xiii) 拨 款 5 3 , 6 1 0 元 予 邻 舍 辅 导 赛 马 会 大 埔 北 青 少 年 综 合 服 务 中 心 ，

以 供 举 办 “‘ 世 界 零 距 离 ’ 艺 术 计 划 ”。  

(xiv) 拨 款 5 6 , 4 1 0 元 予 救 世 军 新 界 东 综 合 服 务 大 埔 青 少 年 综 合 服 务 ，

以 供 举 办 “‘ 情 系 家 邻 友 爱 心 ’ 计 划 ”。  

(xv) 拨 款 3 7 , 5 8 7 元 予 香 港 小 童 群 益 会 赛 马 会 大 埔 青 少 年 综 合 服 务 中

心 ， 以 供 举 办 “ 友 爱 同 盟 @大 埔 ”。  

(xvi) 拨 款 3 3 , 9 9 1 元 予 香 港 妇 女 中 心 协 会 － 赛 马 会 太 和 中 心 ， 以 供 举

办 “ 关 注 妇 女 身 心 灵 健 康 小 区 计 划 2 0 1 6”。  

(xvii) 拨 款 3 7 , 2 3 2 . 5 元 (包 括 1 5 , 3 3 0 元 劳 工 及 福 利 局 拨 款 )予 匡 智 松 岭

学 前 儿 童 中 心 ， 以 供 举 办 “‘ 和 谐 号 @大 埔 ’ 小 区 共 融 计 划 ”。  

(xviii) 拨 款 6 6 , 6 4 5 元 予 匡 智 富 善 中 心 ，以 供 举 办“‘ 共 健 和 谐 社 群 ’共

融 计 划 ”。  

(xix) 拨 款 1 9 , 4 7 9 元 予 基 督 教 香 港 信 义 会 太 和 青 少 年 综 合 服 务 中 心 ，

以 供 举 办 “‘ 跃 动 ． 生 命 ’ 成 长 计 划 2 0 1 6”。  

(xx) 拨 款 2 3 , 6 0 6 元 予 仁 济 医 院 地 区 支 持 中 心 (大 埔 )，以 供 举 办“‘ 舞

动 奇 迹 ’ 共 融 舞 团 计 划 ”。  

(xxi) 拨 款 3 5 , 6 3 7 元 予 香 港 伤 健 协 会 新 界 伤 建 中 心 ， 以 供 举 办 “‘ 友 。

你 同 行 ’ 暑 期 奖 励 计 划 ”。  

(xxii) 拨 款 6 2 , 3 8 5 元 予 香 港 青 少 年 服 务 处 赛 马 会 大 埔 青 少 年 综 合 服 务

中 心 ，以 供 举 办“‘ 融 ’‘ 义 ’快 乐 ”，并 批 准 申 请 机 构 以 区 议 会

拨 款 支 付 文 件 所 列 获 批 拨 款 前 已 招 致 的 开 支 。  

(xxiii) 拨 款 2 9 , 8 7 5 元 予 香 港 青 年 协 会 狮 子 会 大 埔 青 年 空 间 ， 以 供 举 办

“‘ 节 日 联 机 ’ 献 社 群 － 小 区 服 务 计 划 20 1 6 -1 7”。  

(xxiv) 从 劳 工 及 福 利 局 的 拨 款 拨 出 2 8 , 6 7 0 元 予 学 前 弱 能 儿 童 家 长 会 ，

以 供 举 办 “ 国 际 复 康 日 2 0 1 6 -海 洋 公 园 同 乐 日 ”。  

(xxv) 从 劳 工 及 福 利 局 的 拨 款 拨 出 9 , 0 0 0 元 予 香 港 伤 健 协 会 新 界 伤 健

中 心 ， 以 供 举 办 “ 国 际 复 康 日 2 0 1 6－ 中 央 活 动 ”。  

(xxvi) 拨 款 2 9 , 8 4 0 元 予 救 世 军 新 界 东 综 合 服 务 大 埔 青 少 年 综 合 服 务 ，

以 供 举 办“‘ 茁 壮 ’(第 二 十 四 届 )大 埔 区 中 学 学 生 领 袖 训 练 计 划 ”，

并 批 准 申 请 机 构 以 区 议 会 拨 款 支 付 文 件 所 列 获 批 拨 款 前 已 招 致

的 开 支 ， 同 时 豁 免 文 件 所 列 项 目 的 支 出 上 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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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vii) 拨 款 5 , 2 2 0 元 予 香 港 伤 健 协 会 新 界 伤 健 中 心 ，以 供 举 办“ 伤 健 共

融 自 游 行 ”。  

(xxviii) 拨 款 1 3 , 1 3 7 . 6 元 予 大 埔 青 年 协 会 ， 以 供 举 办 “ 第 六 届 大 埔 区 学

界 辩 论 比 赛 ”。  

(xxix) 拨 款 2 5 , 5 8 0 元 予 联 艺 轩 ， 以 供 举 办 “ 第 五 届 大 埔 区 学 生 领 袖 培

训 计 划 ”， 并 豁 免 文 件 所 列 项 目 的 支 出 上 限 。。  

(xxx) 拨 款 5 , 1 0 0 元 予 大 埔 区 杰 出 学 生 协 会 ，以 供 举 办“ 第 二 届 大 埔 区

中 学 生 义 工 计 划 比 赛 ”。  

(xxxi) 拨 款 5 , 4 0 0 元 予 香 港 善 导 会 新 界 东 社 会 服 务 中 心 ，以 供 举 办“ 有

‘ 营 ’ 有 格 计 划 ”。  

 
 

X .  2 0 1 6 / 1 7 年 度 十 八 区 公 民 教 育 活 动 信 息 计 划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S S  1 9 / 2 0 1 6 号 )  

 
3 8 .  主 席 介 绍 文 件 内 容 。  

 
3 9 .  主 席 请 委 员 按 需 要 就 是 次 提 交 本 委 员 会 审 议 的 推 荐 拨 款 申 请 申 报 利

益 。  

 
4 0 .  秘 书 报 告 ， 秘 书 处 制 作 了 一 份 报 表 ， 胪 列 出 委 员 在 有关申 请 机 构担 任

的 职 位 (见 会 议 记 录 附 件 二 )。他 请 委 员 参 阅 报 表 内 的 数 据 ，有 需 要 时 作 出 修

订 或 补 充 。  

 
4 1 .  委 员 没 有 补 充 。  

 
4 2 .  主 席 表 示 ， 潘 庆 辉 先 生 和 冼 俭 伟 先 生 已 离 席 ， 故 无 须处理 二 人 就上 述

推 荐 拨 款 申 请 所 作 的 利 益 申 报 。 委 员 对 此 表 示 赞 同 。  

 
4 3 .  委 员 同 意 向 公 民 教 育 委 员 会 推 荐 由 大 埔 区 公 民 教 育 委 员 会 与 大 埔 学 校

联 络 委 员 会 合 办 的 “ 齐 来 认 识 基 本 法 ” 活 动 。  

 
 

X I .  其 他 事 项  

 
妇 女 事 务 委 员 会 “ 资 助 妇 女 发 展 计 划 ”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S S  2 0 / 2 0 1 6 号 )  

 
4 4 .  主 席 介 绍 文 件 内 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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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  主 席 建 议 邀 请 区 内 以 妇 女 或 家 庭 为 主 要 服 务 对 象 的 团 体 参 加 上 述 计

划 ， 并 在 下 次 委 员 会 会 议 上 审 议 这 些 团 体 提 交 的 计 划 书 。 委 员 对 此 表 示 赞

同 。  

 
(会 后 补 注 ︰ 秘 书 处 已 于 2 0 1 6 年 5 月 1 7 日 发 信 邀 请 有 关 团 体 。 )  

 
 
“ 迎 风 傲 群 社 ” 来 信 表 示 关 注 区 内 肢 体 伤 残 人 士 的 权 益  

 
4 6 .  主 席 报 告 ， 近 日 委 员 会 收 到 一 个 非 牟 利 慈 善 团 体 － “迎风 群 傲 社” 的

来 信 ，该 社 要 求 小 区 关 注 肢 体 伤 残 人 士 (主 要 是 轮 椅 使 用 者 )的 权 益 。他 提 议

以 委 员 会 名 义 去 信 区 内 的 大 型 商 场 及 食 肆 ， 提 醒 商 户 关 注 轮 椅 使 用 者 的 需

要 。 委 员 对 此 表 示 赞 同 。  

 
(会 后 补 注 ︰ 秘 书 处 已 于 2 0 1 6 年 5 月 1 3 日 去 信 区 内 的 大 型 商 场 及 食 肆 。 )  

 
 
续 议 议 程 I V－ “ 教 育 局 报 告 大 埔 区 教 育 事 项 ”  

 
4 7 .  有 委 员 询 问 教 育 局 及 秘 书 处 会 否 去 信 通 知 区 内 学 校 和 家 长 有 关 区 议 会

／ 委 员 会 所 作 与 教 育 有 关 的 决 议 。  

 
4 8 .  教 育 局 代 表 徐 先 生 指 所 有 与 教 育 局 有 关 的 决 议 均 会 向 上 级 报 告 ，区 域

教 育 服 务 处 同 事 亦 会 透 过 日 常 接 触 提 示 学 校 须 注 意 的 讯 息 ， 包 括 与 T S A 有

关 的 政 策 。  

 
4 9 .  该 委 员 再 度 询 问 局 方 是 否 会 发 信 向 区 内 的 学 校 和 家 长 转 达 区 议 会 ／ 委

员 会 所 作 有 关 教 育 的 决 定 。  

 
5 0 .  徐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 就 委 员 会 2 0 1 6 年 1 月 在 会 议 上 通 过 有 关“ 暂 缓 T S A”

的 决 议 ， 局 方 已 经 知 悉 ， 日 后 制 订 整 体 教 育 政 策 时 会 用 作 参 考 。 由 于 决 议

并 不 属 于 教 育 局 已 订 定 的 政 策 ， 局 方 不 会 把 个 别 区 议 会 ／ 委 员 会 所 作 的 决

议 以 通 告 或 其 他 书 面 方 式 通 知 区 内 学 校 及 家 长 ， 以 免 产 生 混 乱 。  

 
5 1 .  有 委 员 提 出 以 下 意 见 ︰ 区 议 会 ／ 委 员 会 的 决 议 并 不 等 于 教 育 局 的 政

策 ， 局 方 不 可 去 信 勒 令 学 校 予 以 跟 从 。 区 议 会 属 咨 询 架 构 ， 并 非 立 法 行 政

机 关 ， 局 方 无 责 任 通 知 学 校 区 议 会 ／ 委 员 会 的 决 定 。 如 教 育 局 把 区 议 会 ／

委 员 会 所 作 的 每 个 决 定 通 知 学 校 ， 学 校 会 感 到 无 所 适 从 。 委 员 如 希 望 表 达

他 们 对 有 关 教 育 议 题 的 关 注 ， 可 以 区 议 员 的 名 义 写 信 给 学 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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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  部 分 委 员 认 为 秘 书 处 应 以 书 面 形 式 通 知 区 内 学 校 和 家 长 区 议 会 ／ 委 员

会 所 作 与 教 育 有 关 的 决 议 。  

 
5 3 .  梁 少 强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 对 于 获 区 议 会 ／ 委 员 会 通 过 的动议 ， 如 在席 有

相 关 政 策 局 或 部 门 代 表 ， 则 会 透 过 他 们 向 相 关 政 策 局 或 部 门 反 映 。 否 则 ，

秘 书 处 会 视 乎 动 议 的 内 容 将 其 转 交 相 关 部 门 ／ 团 体 跟 进 。“ 暂 缓 T S A”的 动

议 与 教 育 局 的 政 策 有 关 ， 须 由 教 育 局 处 理 ， 该 动 议 已 转 交 教 育 局 跟 进 。 故

此 ， 秘 书 处 不 会 另 行 去 信 通 知 区 内 的 学 校 和 家 长 。 委 员 会 所 提 出 的 所 有 动

议 均 会 记 录 在 会 议 记 录 ， 会 议 记 录 获 委 员 会 通 过 后 亦 会 上 载 至 区 议 会 网 站

供 公 众 查 阅 。 如 区 议 员 认 为 须 告 知 某 些 群 组 区 议 会 ／ 委 员 会 所 作 的 决 定 ，

秘 书 处 会 以 适 当 的 方 法 处 理 。  

 
5 4 .  主 席 认 为 委 员 会 对 教 育 政 策 的 意 见 亦 可 由 委 员 会 内 两位校 长 转 告区 内

的 学 校 。  

 
5 5 .  委 员 同 意 教 育 局 和 秘 书 处 现 时 的 安 排 。  

 
5 6 .  主 席 指 如 有 需 要 ， 委 员 可 自 行 去 信 告 知 学 校 委 员 会 所 作 的 决 定 。  

 
 

X I I .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5 7 .  下 次 会 议 订 于 2 0 1 6 年 7 月 1 3 日 (星 期 三 )上 午 9 时 3 0 分 举 行 。  

 
5 8 .  议 事 完 毕 ， 会 议 于 上 午 1 2 时 正 结 束 。  

 
 
 

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2 0 1 6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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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具实务的职位

不具实务的职位

活动名称

SS18/2016

「节日联机」献

社群-小区服务计

划2016-17

SS18/2016

第六届大埔区学

届辩论比赛

SS18/2016

第五届大埔区学

生领袖培训计划

SS18/2016

第二届大埔区中

学生义工计划比

赛

附录 X XV XVI XVII

主办／协办／合办团体

香港青年协会狮

子会大埔青年空

间

区镇桦先生

陈灶良先生 咨询委员会 委员

陈笑权先生,MH

周炫玮先生

关永业先生

刘志成博士

刘勇威先生

李国英先生,BBS,MH,JP

李华光先生

罗晓枫先生

谭荣勋先生

邓铭泰先生

黄碧娇女士,MH,JP

胡健民先生

任启邦先生

任万全先生

余智荣先生

张国慧先生

古俊轩先生

潘庆辉先生,MH

冼俭伟先生

P.3

副会长

副会长

名誉顾问

主席

名誉顾问

荣誉会长

大埔青年协会

法律顾问

大埔区议会社会服务委员会

2016年第四次会议

议程IX - 申请区议会拨款

(SS 17/2016 & SS 18/2016 )

名誉顾问

名誉会长



附件二

具实务的职位

不具实务的职位

活动名称 齐来认识基本法

主办团体

大埔学校联络委员会

区镇桦先生

陈灶良先生

陈笑权先生,MH

周炫玮先生

关永业先生

刘志成博士

刘勇威先生

李国英先生,BBS,MH,JP

李华光先生

罗晓枫先生

谭荣勋先生

邓铭泰先生

黄碧娇女士,MH,JP

胡健民先生

任启邦先生

任万全先生

余智荣先生

张国慧先生

古俊轩先生

潘庆辉先生,MH 副主席

冼俭伟先生 副主席

P.1

大埔区议会社会服务委员会

2016年第四次会议

议程X - 申请公民教育委员会拨款 (SS 19/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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